安徽农业大学学生专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校学字〔2009〕7号

第一条　为激励大学生刻苦学习，学校设立学生专业奖学金奖励表现优秀者。为更好地规范学生专业奖学金评比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评比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评定对象为安徽农业大学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和专科（高职）已注册在校学生。
第四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个等级。
第五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身心健康，国家体育达标成绩合格；
（四）学习成绩良好，本学年所修学分数不少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学分数的90﹪，且本学年所修课程（含《学生手册》考试）成绩均在及格以上；
（五）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学生获得专业特等、一等、二等奖学金者，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应达到425分（艺术类学生除外；对口招生的学生限制在获得专业特等、一等奖学金者）。
第六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以班级（或同年级专业）为单位进行，在学生素质综合测评的基础上，按照奖学金评定条件、评奖比例确定获奖人员名单，在本院范围内公示一周，经学生处审核，报学校审批。
第七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的等级，根据学生本年度成绩平均绩点列测评单位前30%者，按素质综合测评总积分高低排序。
第八条　学生专业奖学金的评选比例和奖励：
（一）特等奖学金评选比例1％，奖励金额2000元
一等奖学金评选比例4％，奖励金额1500元
二等奖学金评选比例5％，奖励金额1000元
三等奖学金评选比例10％，奖励金额500元。
（二）学校向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三）获奖学生填写《安徽农业大学学生先进个人登记表》，并存入个人档案。
第九条　奖学金评定坚持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参评资格。业已当选者，将取消其荣誉称号，追回所得奖金。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